关于开展第一阶段2009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
各专业管理部、各班级、各班主任：
根据江苏省学生资助中心相关文件精神，现将开展2009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暑假前的工作布置如下：

1， 调查表已发放至专业部，学生可以到专业部领取“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”，班主任摸底学生情况，对于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，主动发放调查表，也可以到办公网主页或广陵学院新网站学生工作栏目中下载打印；

2， “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”由学生暑假期间带回家庭所在地填写，并且至家庭所在地的民政部门（镇级以上民政部门有效）盖章证明；

3， 2009年9月开学后各班级收齐“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”交至专业部后由学工办统一安排第二阶段工作，具体工作要求通知另发；
4， 根据省资助中心精神，2009年7月前认定过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亦须要领取“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”回家庭所在地盖章并重新认定；
5，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关系学生励志奖学金、助学金、生源地助学贷款评定等工作，涉及学生切身利益，请各专业管理部、各班级班级、各班主任认真对待，切实宣传、通知到每一个学生，不留遗漏。
特此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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